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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政办党组字〔2018〕12号

　
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关于

林枝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直和中央、省驻德宏各单位：

经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2018年4月9日研究，决定：

林枝美  试用期满考核合格，正式任州政府打私办专职副主任

（正科级）。

刘丹凤  试用期满考核合格，正式任州接待处财务科科长。

李  娜  试用期满考核合格，正式任州接待处接待三科副科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4月9日

抄送：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　　　　    　 2018年4月10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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